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代销

机构暨参加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上述代销机构拟自 2017年 6月 29日起办理本公司

旗下如下表所列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最终上线时间以代销机构为准。 

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001662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

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01 创金合信鑫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2102 创金合信鑫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4359 创金合信量化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4360 创金合信量化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3241 创金合信量化发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242 创金合信量化发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4112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35 创金合信鼎鑫睿选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1199 创金合信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1200 创金合信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210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865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3624 创金合信资源主题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3625 创金合信资源主题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3622 创金合信优价成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3623 创金合信优价成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2565 创金合信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2566 创金合信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1909 创金合信货币市场基金 

002310 创金合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2315 创金合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2311 创金合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2316 创金合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3646 创金合信中证 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3647 创金合信中证 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本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协

商一致，决定自 2017年 6月 2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申万宏源

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1、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7年 6月 29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申万

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相关公告为准。 

2、活动内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代理销售的部分偏股型、平衡型及指数型开放式基金，其交易费率最低可享

受原申购费率 4折优惠；通过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

源西部证券代理销售的部分偏股型、平衡型及指数型开放式基金，其交易费率最

低可享受原申购费率 5折优惠执行。上述两项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0.6%。原费率

低于 0.6%或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参见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3、重要提示 

（1）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则以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相关公

告为准。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办理上述业务的，需遵循

其相关规定。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购、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基金赎回、基金转换业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www.swhysc.com 

客服热线：021-33389888 

（二）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www.hysec.com 

客服热线：4008-000-562 

（三）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5层 

官方网站：www.cjhxfund.com 

客服热线：400-868-0666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

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28日 


